
 

 

戶外活動注意事項 

 

暑假將至，各旅團及童軍單位將為轄下童軍成員舉行多類型的戶外活動和

訓練。為確保參與成員和負責領袖的安全，並讓活動和訓練能有效和愉快地進

行，請各活動和訓練班負責領袖注意以下事項： 

 

1. 安排有關游泳、遠足、攀山及露營之戶外活動和訓練時，應遵守本署發出

之「戶外活動安全要則及須知」（2009 年 4 月 15 日發出的活動通告第

45/2009 號）； 

 

2. 就惡劣天氣及嚴重空氣污染的情況，應按照行政署發出的「惡劣天氣及空

氣污染應變措施」（2008 年 10 月 15 日發出的行政通告第 07/2008 號），事

先安排妥當應變計劃，並於惡劣天氣及嚴重空氣污染發生時切實執行； 

 

3. 在各項活動進行期間，應留意自身及參與成員的健康情況，避免安排他們

參加其身心不能負荷的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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